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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
民 事 裁 定 书

（2026）沪 03破 243号

债务人：上海某甲有限公司，住所地上海市徐汇区。

法定代表人：周某。

申请执行人上海某乙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上海某甲有限公司

间存在服务合同纠纷，上海某乙有限公司债权经上海市徐汇区人

民法院（以下简称徐汇法院）作出的（2025）沪 0104 民初 6798

号民事判决书确定。经徐汇法院执行，发现被执行人上海某甲有

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。经申

请执行人上海某乙有限公司申请，徐汇法院中止执行，将被执行

人为上海某甲有限公司的案件移送本院进行破产立案审查。

本院依法通知了债务人上海某甲有限公司。该公司在法定期

限内未提出异议。

本院查明：根据债务人上海某甲有限公司工商资料记载，上

海某甲有限公司经上海市徐汇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登记，营业

期限自 2023年 3月 27日至 2073年 3月 26日，注册资本人民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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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00 万元。经营范围：网络、电子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、技术

服务、技术咨询、技术转让，计算机系统集成，计算机网络工程；

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批发零售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

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

另查明，徐汇法院经对上海某甲有限公司名下财产进行全面

查询，未发现可供执行的财产。

本院认为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批复、按照上海市高级人

民法院有关破产案件管辖的相关规定，本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。

本案中，上海某乙有限公司对上海某甲有限公司享有到期债权，

经徐汇法院强制执行未获清偿，应当认定上海某甲有限公司具有

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情形。徐汇法院将上海某甲有限公司相关执

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符合相关司法解释及指导意见的规定，本院

应予受理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款、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〉的解释》

第五百一十一条、第五百一十二条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

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〉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一）》第四条第（三）

项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受理债务人上海某甲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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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　判　长　　　吴　炯

审　判　员　　　陆韵华

审　判　员　　　李  骏

二〇二六年二月二十七日

法 官 助 理

书　记　员
徐 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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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：相关法律条文

一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

第二条　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

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，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。

……

二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〉的解释》

第五百一十一条　在执行中，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法人符合企业破产

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情形的，执行法院经申请执行人之一或者被执行人同

意，应当裁定中止对该被执行人的执行，将执行案件相关材料移送被执行

人住所地人民法院。

第五百一十二条　被执行人住所地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执行案件相关

材料之日起三十日内，将是否受理破产案件的裁定告知执行法院。不予受

理的，应当将相关案件材料退回执行法院。

三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〉若干问题

的规定（一）》

第四条　债务人账面资产虽大于负债，但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人民

法院应当认定其明显缺乏清偿能力：

……

（三）经人民法院强制执行，无法清偿债务；

……


